
阜矿集团煤矸石热电厂北区 4#汽轮机组大修工程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FZ2023WT0133/0614SY230348）

       
项目所在地区：辽宁省,阜新市

一、招标条件

    本阜矿集团煤矸石热电厂北区 4#汽轮机组大修工程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

项目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15万元，招标人为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矸石热电厂。

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阜矿集团煤矸石热电厂北区 4#汽轮机组大修工程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阜矿集团煤矸石热电厂北区 4#汽轮机组大修工程;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阜矿集团煤矸石热电厂北区 4#汽轮机组大修工程)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1、投

标人必须持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经营范围具备汽轮机制造或维修。

3、项目负责人具备机电工程相关专业高级职称。

4、近 2年(2021年 1月 1日至今)完成汽轮机维修业绩至少两项。;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3年 05月 09日 09时 00分到 2023年 05月 16日 16时 00分

获取方式：线上邮件领取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3年 05月 29日 09时 30分

递交方式：阜矿集团招投标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阜新市创业路 53号 514室（站

前医院西侧）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3年 05月 29日 09时 30分

开标地点：阜矿集团招投标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5楼 501会议室（辽宁省阜新市创业路 53

号（站前医院西侧）



七、其他

    领取招标文件时需准备以下材料加盖公章的扫描件：

（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主体证明文件或自然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自然人身

份证明仅限在自然人作为响应主体时使用）；

（2）法定代表人（或非法人组织负责人）身份证明书（自然人作为响应主体时不需提供）；

（3）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非法人组织负责人、自然人本人购买招标文件的无需提供）；

投标人须将招标文件费用以公对公方式汇入以下帐号，并备注项目编号、项目名称可简写，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将上述资料加盖公章的扫描件及招标文件费用的汇款凭证发至邮箱

syztb001@163.com并电话确认：16726255789。

单位名称：沈阳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沈阳分行(标书款账号，请勿汇保证金)

账    号：240180262210001(标书款账号，请勿汇保证金)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500元/每份，售后不退，逾期或未按规定办理的投标人，招标人及采购

代理将不予受理。

投标人领取招标文件登记不代表通过资格审查，资格审查在评审环节进行。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阜新矿业集团。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矸石热电厂                         

   地    址：阜新市太平区海新路 266-4号                             

   联 系 人：赵井峰                             

   电    话：18941812296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沈阳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绥化东街 2号

   联 系 人： 刘全盛、王工

   电    话： 16726255789

   电子邮件： syztb001@163.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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